
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领域行政处罚行为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，落实“法制统一、过罚相当、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”原则，防范跨境安全风险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组织编制了《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裁量权基准》），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编制背景
2022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。2024年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要求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。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部署，安全生产司对2012年印发的《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1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规定的行政处罚事项进行了深入研究。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处罚条款主要是原则性规定，其裁量幅度还需结合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工作实际，明确具体的执法尺度和标准，细化处罚条件和处罚措施，压缩自由裁量空间，规范行政处罚工作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。《裁量权基准》将进一步提升我部行业监管效能和行政执法质量，有助于更好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进一步规范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秩序，切实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。

二、编制原则
一是合法合规原则。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在法定权限、种类和幅度内设定裁量基准，不得突破上位法规定。二是过罚相当原则。根据违法行为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，细化量化处罚裁量权基准，明确违法行为、法定依据、裁量阶次、处罚标准、适用条件等内容，防止过罚不相适应，避免畸轻畸重。三是坚持公正规范。按照《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严格执行评估论证、公开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审议决定、向社会公开发布等程序。
三、编制过程
一是成立编制工作小组。2025年初，组织成立编制工作小组，开展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研究，提出编制初步思路和基本框架。二是深入调查研究。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，工作小组深入开展调研，问询重点企业代表意见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。三是修订完善。结合行业企业意见，进行集中深入研讨，并邀请行业专家和专业律师等开展评估论证，进一步修订完善形成《裁量权基准》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裁量权基准》梳理了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领域相关违法行为和相应的处罚依据，细化了具体处罚标准和适用条件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
（一）违法行为。《裁量权基准》共涉及3项违法行为，分别对应《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，内容涵盖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领域全部行政处罚事项。

（二）裁量阶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按照不同违法行为和后果，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、裁量幅度等内容，细化量化为不予处罚、一般处罚、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和从重处罚五个裁量阶次。其中不予处罚、减轻处罚、从轻处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一般处罚对应申请人违反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秩序，但未威胁到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未对我国国家形象或外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。从重处罚对应已实际完成进出口或逾期不改正，威胁到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，对我国国家形象或外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。
五、衔接适用

本意见未尽事宜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。



